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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居住证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大城市政策差异与“积极省会”解释

张展新

［摘 要］ 把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均等

化的重要措施。本文聚焦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发现一线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没有出台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政策，而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已经启动了这一居民医保扩面改革。在考察和

比较常住人口结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积极省会”理论模式，以解释这两类大城市的持有

居住证人口参保政策差异。

［关键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有居住证人口；居民医保；常住人口结构
a

2016 年，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两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举措。第一项改革是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2016 年 1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6〕3 号），明确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是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整体性制度变革。第二项改

革是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把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居民医保的保障范围（以

下简称“居民医保扩面改革”）。国务院于 2016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国发〔2016〕44 号）提出，“支持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管理制度”，“对于居住证持有人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个人按照城镇居民相同标准缴费，

各级财政按照参保城镇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贴”。这是居民医保参保规则的创新。居民医保

基金收入以政府财政补贴为主，为持有居住证人口提供与本地户籍人口均等的居民医保待遇

需要增加地方财政补贴。一个城市的持有居住证人口越多，扩面改革的增支负担越重。对于

居民医保扩面改革而言，经济实力强劲、吸引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的积极主动性至关重要。

国发〔2016〕44 号《通知》明确提出，把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要落

实大型特大型城市的主体责任。

近年来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的研讨较多，但学术界对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关注十

分有限。观察大城市在此次居民医保扩面改革中承担主体责任的状况并解读其行为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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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政策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在社会保障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中，不乏关于地

方政府和大城市的专题探讨，这为大城市主体责任视角研究提供了一个文献平台。本文聚焦

大型和特大型城市，考察和分析居民医保扩面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简述此次居民医保扩面

改革的背景与特点；考察、比较一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与省会城市的政策动向；

把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结构纳入考量，提出一个关于大型城市推进居民医保扩面改革政策差

异的理论解释。

一、居民医保向持有居住证人口扩面：改革背景与主要特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保）构成了现行的基

本医疗保险体系。职工医保参保对象包括企业参保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和灵活就业

等 其他参保人员。企业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是职工医保参保主体，占参保人员总数的

67.6%；机关事业参保人员和灵活就业等参保人员的比重分别为 18.9% 和 13.4%。居民医保

覆盖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之外的各类人员，包括成年人、儿童和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分别占

参保人员总数的 75.1%、22.9% 和 2.0%。a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覆盖对象看上去泾渭分明，

但实际上存在一个模糊地带，这就是以非正规方式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哪里参保的问题。

中央政府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应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困难的可按照当地规定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b 根据这一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参加居民医保。

但是，上述变通规则只适用于城市中的本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由于地方参保政策的本地户

籍身份限制，非户籍所在地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难以参加职工医保，也难以参加居民医保。c

一线城市等一些大型城市的适用于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医保参保政策没有覆盖外来农民工。d

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较低，e 外来灵活就业人员不能在流入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是

重要的政策性原因。

国发〔2016〕44 号《通知》提出，将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

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创造条件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总

体思路的基本背景是外来常住人口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或缺失问题，前面提到的部分外来

常住人口没有享受流入地基本医疗保险是其中之一。居民医保向居住证持有人扩面是从创新机

制入手，以渐进方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均等化的重要措施。把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基

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障范围涉及到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两项居民社会保

a 根据《2019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所得。

b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 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16-01/12/content_10582.htm，2016 年 1 月 12 日。

c 仇雨临、冉晓醒：《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之 “ 困 ”》，《中国医疗保险》2020 年第 1 期。

d  高文书、高梅：《城镇灵活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e 谢明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的挑战及对策》，《中国医疗保险》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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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包含着打破户籍身份限制、推动居民社保待遇均等化的政策涵义。但是，中央政府只明确

了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相同标准缴费、相同标准补贴”政策措施，没有就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如何向居住证持有人扩面做出具体的规定。这意味着，在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非户籍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待遇均等化过程中，参保和待遇规则比较简明、人均财政补贴数额相对较

小的居民医保成为先行领域。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可操作性是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条

件。持有居住证人口参加居民医保，其同等缴费、同等补贴和同等待遇权益的落实，需要城市

政府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和其他配套措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向持有居住证人口扩面改革的其他

方面相比，居民医保扩面改革所要求的城市政府主体责任更为明确和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和

可评估性。

二、持有居住证人口参保：一线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未出台政策

国发〔2016〕44 号《通知》发布之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做出了相应

部署。自 2017 年起，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每年在安排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工作时，都把推动持有

居住证人口平等参保作为一项内容。a2016 年以来，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国发〔2016〕

44 号《通知》贯彻落实文件，其中大部分包含了对参加居民医保的居住证持有人实行相同标准

补贴的政策要点。b 一些省份的医保部门把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口参保纳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工

作范围。c 有的省份把持居住证参加居民医保条款写入新的地方居民医保规范性文件。d 但是，

在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口参保方面，大城市之间的政策差异很大。主要表现是，一线城市和长三

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尚未出台持有居住证人口参保政策，而大部分省会城市开始推动居民医保扩

面改革。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与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和东

莞是国家级经济发达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也是全国性流动人口聚集地。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

聚集状况可以用外来（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 e 来衡量。表 1 报告了按

下降次序排列的上述 9 大都市常住人口的 2016 年外来人口占比。

a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7 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36 号）
规定，对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缴费的，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参见《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年鉴（2018）》，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 年，第 251-252 页。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0〕24 号）再次重申，“ 对持居住证参保的参保人，
各 级 财 政 按 当 地 居 民 相 同 标 准 给 予 补 贴 ”。 参 见 国 家 医 保 局 官 网：http://www.nhsa.gov.cn/art/2020/6/17/
art_37_3235.html。

b  经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https://www.pkulaw.com/）查询发现，发布了贯彻落实国发〔2016〕44 号《通知》
的政策文件，并在其中明确规定对参加居民医保的持居住证人口实行相同标准补贴的 19 个省市自治区是：河北、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甘肃和宁夏。

c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查询显示，天津、吉林、江苏、重庆和陕西的医保部门按照国家医保局的有关文件精神，
把持居住证人口平等参保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之中。

d  例如，2019 年 11 月发布的《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参保对象包括 “ 已经取得本省居
住证，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外籍人员 ”。

e 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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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一线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城市 东莞 深圳 上海 广州 北京 苏州 宁波 南京 杭州

外来人口占比 75.7 66.4 40.1 38.0 37.4 36.2 25.0 24.6 19.9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计算；户籍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

司编：《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278、287、288、300、

302 页；常住人口数来自各城市 2016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到目前为止，一线城市京上广深和长三角珠三角 5 大中心城市（以下简称“9 大一线、长

珠中心城市”）都没有出台面向持有居住证人口的参保政策（表 2）。这 9 大都市中，除了上海、

深圳和宁波，其他城市居民医保的现行政策是 2016 年以后，即国发〔2016〕44 号《通知》发

布之后制订的。上海于 2017 年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 2016 年《通知》的政策文件，其中关于居

住证持有人直系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规定基本上延续了表 2 列出的政策条款；a 南京在 2018 年

出台了贯彻落实国发〔2016〕44 号《通知》的政策文件，其中并无关于居住证持有人或直系亲

属参加居民医保的内容。b 表 2 显示：上海和南京的现行政策涉及到居住证持有人的直系亲属参

保 , 但无关乎居住证持有人本人；除了上海和南京，其他 7 个城市没有任何有关居住证持有人

本人或家属的参保条款。总之，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的居民医保都没有制定向持有居住证

人口开放的政策。

表 2 一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居民医保的居住证相关参保政策

城市 涉及居住证持有人的参保政策 依据文件

北京 （无）
《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
则》（2017）

上海
本市居住证持有人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其 18
周岁以下同住子女、18 至 20 周岁中学生、无医
疗保障配偶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
则》（2015）

广州 （无） 《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办法》（2017）

深圳 （无） 《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2013）

南京
持本市居住证参加本市职工医保人员的 18 周岁
以下未成年子女

《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2018）

苏州 （无） 《苏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2016）

杭州 （无）
《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市区实施细则》
（2017）

宁波 （无） 《宁波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2015）

东莞 （无） 《东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2018）

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https://www.pkulaw.com/。

a  参见《关于本市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若干意见》（沪府办发〔2017〕38 号），上海市政府官网：https://
www.shanghai.gov.cn/nw42202/20200823/0001-42202_52585.html，2017 年 4 月 28 日。

b  参见《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宁政办发〔2018〕89 号），南京市政府官网：
http://www.nanjing.gov.cn/xxgkn/zfgb/201812/t20181227_1355661.html，2018 年 11 月 22 日。



·85·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5 卷第 2 期 Vol. 5, No. 2

三、多数省会城市：积极推进居民医保常住人口全覆盖

省会城市通常是本省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也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表 3 报告了长

三角珠三角之外的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 2016 年外来人口的全市常住人口占比。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

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但表 3 与表 1 比较显示，这些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比重远不及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这 14 个省会城市中，沈阳、济南、郑州、成都和西安是特大城市（城区

常住人口 500—1000 万），石家庄、太原、长春、哈尔滨、合肥、福州、长沙和昆明是 I 型大城市（城

区常住人口 300—500 万），兰州城区常住人口近 300 万，接近 I 型大城市的人口规模。a

表 3 2016 年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城市 外来人口占比 城市 外来人口占比

石家庄 4.6 济南 12.5

太原 14.8 郑州 14.9

沈阳 11.5 长沙 9.0

长春 12.2 成都 12.1

哈尔滨 12.0 昆明 17.2

合肥 7.3 西安 6.6

福州 9.2 兰州 12.5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计算；户籍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年，第 278-311 页；哈尔滨、长春之外的常

住人口数来自各城市 2016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哈尔滨的常住人口数用该市 2017 年度《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常住人口数代替；长春的常住人口数用 2018 年全市总人口数代替。

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城市出台了居住证持有人参加本市居民医保的政策（表 4），这与 9 大

一线、长珠中心城市形成鲜明对照。14 个省会参保政策的文字表述不尽相同，但都明确规定居

住证持有人属于参保对象。昆明和兰州还把参保对象扩大到居住证持有人子女。在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之外，有些省会的居民医保政策覆盖面已扩大到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例如南昌、b 武

汉 c 和贵阳；d 海南、青海和宁夏等 3 省份实行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因此在海口、西宁和银

川等 3 省会城市，来自本省（自治区）其他地区的常住人口直接享受与本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居

民医保待遇。e 由于现行政策的包容性更强，上述 6 省会的居民医保无需再出台持有居住证人

a  城区常住人口为城区人口与城区暂住人口之和，城区人口以公安部门户籍统计为准。14 省会城市的城区人口数
和城区暂住人口数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编《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9）》。

b  参见《南昌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洪府发〔2015〕37 号），南昌市政府官网：http://xxgk.
nc.gov.cn/xxgkpt/gfxwj/201805/7a0013290fef495c8120271e4b359cf9.shtml，2015 年 9 月 25 日。

c  参见《关于贯彻落实 < 武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 的通知》（武人社发〔2017〕43 号），北大法
宝法律数据库：http://www.pkulaw.cn/。

d  参见《关于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筑府办发〔2019〕31 号），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
http://www.pkulaw.cn/。

e 海南和宁夏的统筹政策文件规定外省户籍的居住证持有人可参保，而青海几乎没有外省流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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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参保政策。此外，作为人口净流出城市，广西南宁明确提出“将持有居住证的农业转移人口

纳入城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范围”这一政策措施，a 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实际力度很大。

综合上述情况推断，在推进居民医保常住人口全覆盖方面，21 个省会城市已经走在 9 大一线、

长珠中心城市的前面。b

表 4 14 个省会城市居民医保的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政策

城市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政策 依据文件

石家庄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石家庄市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若
干财政政策措施》（2017）

太原 持有本市居住证的流动人口
《太原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实施方案》（2016）

沈阳 取得本市居住证的城乡居民
《沈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2019）

长春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按相同标准补助
《关于做好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待遇工作的通知》（2020）

哈尔滨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按相同标准补助
《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
财政政策的意见》（2017）

合肥 持有本市居住证的城乡居民
《合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试行）》（2018）

福州 持有本市居住证的居民
《福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
（2017）

济南 持有本市居住证的成年居民
《 济 南 市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实 施 办 法》
（2019）

郑州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享受财政补助和居民医保待遇
《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工作的通知》（2019）

长沙 在本市取得居住证、未在户籍地参保的常住人口
《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2017）

成都 居住证持有人参保按相同标准补助
《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
财政政策的通知》（2017）（四川省人民政
府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昆明 持本市居住证的非从业人员及其子女
《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2012）

西安 未纳入职工医保的居住证持有人
《西安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实施办法（暂行）》（2019）

兰州 在本市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员及其子女
《兰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
（试行）》（2017）

资料来源：除了西安市，各省会城市的政策文件均可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https://www.pkulaw.

com/）查询全文；《西安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暂行）》可在西安市新城区政府网

（https://www.xincheng.gov.cn/）查阅全文。

a  参见《贯彻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实施方案》（南府办〔2017〕75 号），北大法宝法律数
据库：http://www.pkulaw.cn/。

b  未列入本节讨论的长三角珠三角之外 3 省会城市是：呼和浩特、拉萨和乌鲁木齐。可查阅到的当地居民医保现
行政策文件显示，这 3 个城市均规定，成年人参保对象为本市户籍居民。



·87·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5 卷第 2 期 Vol. 5, No. 2

四、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的居住证申领门槛与居民医保扩面潜在效果

如果一线城市和长珠中心城市像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城市那样，出台适用持有居住证人口

的居民医保扩面政策，是否会产生显著的改革成效？这一“反事实思维”问题看似简单，但却

没有单一的答案。这是因为，9 大都市的居住证申领门槛高低不一，持有居住证人口构成不同，

居民医保扩面潜在对象的多寡也不同。《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的居住证申领条件是：离开常

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

件之一。考察和比较 9 大都市的居住证申领规则，可以聚焦“合法稳定就业”门槛，这是常住

外来人口申领居住证的主要途径。理由是，第一，常住外来人口的主体是务工经商人员；第二，

“连续稳定就读”人员多为大学生，而大学生在就学地参加居民医保已有全国统一的政策；第三，

“合法稳定住所”主要是指自购房产和租赁房屋，认定较严格，两类条件都不易满足。

在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中，深圳、杭州、宁波和上海是居住证申领高门槛城市，都把

社会保险缴费作为“合法稳定就业”的一个重要标志。申领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即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就业关联社会保险；按照“避免重复参保”原则，该申领人不能

再参加当地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深圳的居住证申领门槛最高，要求申领人同时满足有“合法

稳定居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两个条件，且后一条件的标志是连续参加社会保险；杭州和宁

波要求申领人参加社会保险；上海明确要求居住证申领人至少参加职工医保。这样，在这 4 大

都市，以合法稳定就业为理由申请居住证的各类人员都不是持有居住证人口参加居民医保的潜

在对象。因此在深圳、杭州、宁波和上海，首先需要降低居住证申领门槛，否则居民医保扩面

改革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与深圳等 4 大都市相反，南京和苏州属于居住证申领低门槛城市。

江苏省的居住证制度是在《居住证暂行条例》颁布之前建立的，接近于流动人口登记制度，申

领条件极为宽松。因此，南京和苏州的持居住证人口几乎就是全部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各种形

式的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在这两城市，按照现行规定推行居民医保扩面的改革成本较高，

可能需要对现有的持有居住证人口再做一些政策限定。

北京、广州和东莞的居住证申领规则原则上贯彻了《居住证暂行条例》的规定，“合法

稳定就业”没有连续参加社会保险之类的硬性要求。从比较的意义上说，这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居住证申领门槛是大致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把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居民医保方面，

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已经走在北京、广州和东莞的前面。由于居住证持有人的范围大于深圳、

杭州、宁波和上海，北京、广州和东莞存在着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潜在受益者。不过，如果

这 3 个城市在操作环节上，对居住证申领的实际要求偏高，居住证持有人的数量会比较低，

居民医保扩面改革效果将是有限的。综上所述，虽然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在推进持有居

住证人口参加居民医保方面都有主体责任缺位问题，但问题的性质不尽相同，改进的方式也

应有所区别。a

a 本部分所涉文件内容均可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https://www.pkulaw.com/）查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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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常住人口构成

为什么在居民医保扩面中，9 大一线、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远离改革的第一线，而石家

庄等 14 个省会城市已经开始承担主体责任？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需要详细考察和比较

这两类大城市的常住人口结构，这是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重要的地方性政策环境。表 1 与表 3

比较显示，9 大都市外来人口比重明显高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两类城市的外来人口来源地也

有区别：9 大都市是全国性省际流动人口聚集地，而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中的大多数城市主要吸

引省内流动人口。表 5 报告了 2016 年，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和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城市的

非本省（市）户籍人口在外来常住人口中的所占比重。这是使用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城市估计的结果。该表显示：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相比，9 大一线、

长珠中心城市的常住外来人口的非本省（市）户籍人口比重明显更高，凸显其跨省流动人口聚

集特征。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这一比重多低于 50%，只有福州和沈阳超出，但仍低于 9 大都

市中这一比重最低的广州。

表5 2016年一线、长珠中心城市和石家庄等省会城市非本省（市）户籍人口占外来常住人口比重（%）

一线、长珠中心城市
非本省（市）户籍人口

占外来常住人口比重
省会城市

非本省户籍人口
占外来常住人口比重

北京 100.0 石家庄 31.1

上海 100.0 太原 31.0

广州 61.0 沈阳 52.2

深圳 67.2 长春 30.7

南京 66.4 哈尔滨 21.4

苏州 70.0 合肥 5.2

杭州 81.4 福州 58.1

宁波 88.5 济南 7.3

东莞 80.1 郑州 14.3

长沙 7.6

成都 13.2

昆明 41.7

西安 40.2

兰州 32.4

资料来源：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根据表 1、表 3 和表 5 报告的数据，可以估计 9 大都市和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常住人口结

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可由表 1 和表 3 算出；户籍地为非本省（市）的外来人口占常住

人口比重为表 1、表 3 数据与表 5 对应数据的乘积；获得这两组指标之后，户籍地为本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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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可直接算出（100%-户籍人口比重-非本省（市）人口比重）。图 1

报告了 9 大都市和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包含本地户籍人口、本省（市）外来人口和非本省（市）

外来人口的常住人口构成。图 1 显示了 9 大都市的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特征和省际流动人口高度

聚集特征，也显示了福州、沈阳之外 12 个省会城市的本省外来人口为主的特征。图 1 还直观

地显示出 9 大都市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非本省（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比率关系的差别。

这一比率值计算的结果是：9 大都市非本省（市）外来人口对户籍人口的比率很高，从杭州的

20.2:100 到东莞的 249.5:100；相比之下，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这一比率值要低得多，从合肥

的 0.4:100 到昆明的 8.7:100。特别需要指出，虽然福州和沈阳的非本省外来人口在外来常住人

口中占比超过了 50%，但这两城市的非本省外来人口对户籍人口比率低于昆明（福州为 5.9:100，

沈阳为 6.8:100）。因此，福州和沈阳的常住人口结构与 9 大都市的区别是明显的，与另外 12

个省会城市只是在非本省外来人口占比上略有不同。

图 1 2016 年 9 大都市和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的常住人口构成

石家庄等省会城市常住人口结构派生出一些影响居民医保向持有居住证人口扩面决策的重

要因素，这些因素恰恰是 9 大都市所缺乏的。第一，由于常住人口的外来人口占比不高，推进

居民医保扩面的改革成本相对较低；第二，大部分省会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本省其他地区和城市，

其中的持有居住证人口也是如此，因此居民医保扩面与全省居民医保待遇均等化的大方向是一

致的；第三，向社会认同程度较低的非本省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容易引发本地户籍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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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甚至抵制，a 但由于石家庄等省会城市的非本省外来人口对户籍人口的比率普遍不高，这

类不满不大可能在当地形成社会化情绪。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常住人口的上述结构性特色是解

读两类大城市居民医保扩面改革政策差异的重要线索。

六、大城市居民医保常住人口均等化的主体责任担当：“积极省会”解释

关于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在居民医保扩面改革中的行为差异，

现有文献没有涉及，但不乏相关研讨，这主要是关注地方政府在向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包括各类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足和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倾向于经济

建设领域而非公共服务领域；b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地方政府承担，而财政实行分税制，这导

致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依户籍身份的排他性。c 一项研究认为，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协调事

宜上，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中央政府政策采取一些变通做法。d 有的学者把非就

业关联社会保障的区域分割问题与强调地方利益的分权改革文化联系起来。e 大城市所热衷的

积分落户制是落户政策异化现象，旨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政策成为“人才落户政

策”。f 放宽城镇入户措施不触动现行户籍制度的核心利益 , 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按照权利

推进的农民工市民化。g 居住证制度为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建立了一个通道，但城市

层面的“看似统一的门槛标准事实上对农民工构成了相对更强的约束”。h 由于其研究取向的

批评性，上述文献为认识和理解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的主体责任缺位现象提供了一些参考；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单独讨论省会城市，没有涉及省会城市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积极性，因此不

能从中推导出关于两类大城市行为差异的理论解释。

从配套政策视角来看，大城市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常住人口均等化，增支因素的合理

补偿必不可少。在推进居民医保扩面改革中，中央政府在强化大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同时，已

经注意到实行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必要性，并出台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支出责任的改革方

案。i 但是，这一方案的主调是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 9 大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中，只有北京、

上海和计划单列市深圳、宁波等 4 个城市列入此方案，但这 4 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a  城市本地居民对于向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不满甚至抵制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基层人大代表向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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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中央分担比例并不高。总之，在关系到居民医保扩面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方面，目前尚

缺乏对于跨省流入外来人口较多、改革负担较重的一线城市和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的特殊考量。

与一线城市和长珠中心城市不同，省会城市在居民医保扩面的改革决策增支因素问题上处于

相对有利的位置。一方面，由于其常住人口的结构特征，在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推行居民医保

扩面改革的财政补贴增支数额相对较小，改革决策与全省工作和利益的一致性、协调性更强，诱

发不满情绪的可能性低。另一方面，省会是全省的首善之城市，省政府在推进全省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进程中，会对省会城市的表率作用寄以厚望，省会城市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增支因素容易

通过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的倾斜性资源配置来得到补偿。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南京

和杭州也是省会城市，但这 3 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比和非本省外来人口占比都很高，

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外溢性超出本省范围，这些特点与石家庄等省会城市的差异很大。因此，这

3 大都市难以像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那样，在省财政层面补偿增支因素。根据上述讨论，可以提

出一个“积极省会”的理论解释：由于其常住人口结构特征和省内资源配置地位，相对于一线城

市和长珠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在居民医保扩面改革方面，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主体责任。

“积极省会”理论解释说明了在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居民医保扩面改革中，9 大一线、长珠中心

城市与石家庄等 14 个省会在承担主体责任上的行为差异。这一解释原则上也适用于解读居民医

保扩面改革步伐更大的中部省会城市南昌、武汉和西部省会城市贵阳。

“积极省会”解释是一个新的理论模式。在以往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和户籍改革研究中，大城市多被视为一类地方政府；少数研究聚焦一线城市，但没有形成

对大城市的细分。“积极省会”解释把长三角珠三角以外的省会城市从“大城市”这个笼统概

念下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观察与研讨。不同于较为流行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理论

模式，“积极省会”模式侧重揭示省会城市在本省范围内推进居民医保待遇常住人口均等化中

的内在动力和正向角色。“积极省会”理论模式有待于在今后的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经验观察与

分析中得到充实、检验和改进。这一理论模式有可能应用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研究

的其他领域。

七、结论与思考

大城市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和居民医保扩面两项改革

都是 2016 年推出的。目前各个省份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已经完成，正处于进一步完善阶段。

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相比，居民医保扩面具有更强的创新性质，难度也更大一些。在现阶段，

居民医保向持有居住证人口扩面改革的声势相当弱小，社会各界与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对这项

改革的关注十分有限。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影响力较大的一线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

没有启动居民医保扩面改革。

本文的意图是以大城市为主要视角，展开关于居民医保扩面改革的研究。这一研究兼有描

述性和解释性。主要发现是，尽管一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迟迟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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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大部分省会城市已经开始按照中央政府和本省政府的部署，出台把持有居

住证人口纳入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措施。因此，居民医保扩面并非全面停滞，省

会城市层面的改革进展是相当可观的。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与省会城市的居民医保扩面政策差

异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本文把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结构特征与省会地位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

提出一个“积极省会”理论模式，用以解释两大类城市在承担主体责任上的行为差异，其重点

是阐述省会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线、长珠中心城市与省会城市的居民医保扩面政策差异标志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

大城市分化，这蕴含着两种政策涵义。一方面，可以期待，中央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

口全覆盖和均等化将得到从小城镇、中小城市到大多数省会城市的积极响应；另一方面，一线

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可能拖累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均等化的总体进程。作为跨省流

动人口的聚集地，一线和长珠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充分获取了流动人口红利，理应在基本公

共服务常住人口均等化中承担更大的主体责任。同时，把跨省流动人口纳入特大、超大城市常

住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属性，需要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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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nce i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to equaliz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to permanent pop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is reform with focus on big cities, and f nds that whereas the f rst-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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